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3月25（星期二）下午12時10分
地點：農業生物科技館1樓會議室 
[bookmark: _GoBack]主席：何正主任	                                        記錄：許騰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主席報告：
    略
二、提案討論：
  案 由 一：本系115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教師初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辦理，「新聘專任教師，應先經系務會議審議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後，始得送系教評會。……」
        二、本案公告截止日為113年3月15日，共收件14名。
        三、應聘人相關簡表如附件一，其個人基本資料表如何鑾(附件二)、蕭君(附件三)、黃貞(附件四)、卓 (附件五)、郭瑋(附件六)、羅仁(附件七)、陳陽(附件八)、蔡原(附件九)、蔡靜(附件十)、方丞(附件十一)、謝廷(附件十二)、劉基(附件十三)、陳詩(附件十四)、葉全(附件十五)。
        四、本系徵聘啟示如附件十六。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本案因案件眾多，列入後續會議討論。
 
  案 由 二：本系113學年教師評鑑委員推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教務處112年12月30日嘉大教字第1139006212號辦理。
二、李忠副教授(以下簡稱李師)，112學年度教師評鑑延後評鑑通過。依據本校113年3月 4日1134000156號函，李師應於復職當學年度之第2學期接受教師評鑑。李師於113學年度復職，故於113學年度第 2學期接受教師評鑑。
三、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略以，系(所)及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系(所)及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其餘委員由系(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所)務及中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四、本案經本系113學年度第4次系教評會推薦何正主任(當然委員)、吳天教授、陳文教授、沅生技執行長林寶博士(校外委員)、農業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陳初博士(校外委員)。校外備選人員:顏福教授。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本系組團出席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18日(星期四）在印尼舉辦的第六屆生物能源與環境永續農業技術國際會議（6th ICoN-BEAT），並拜會MOA夥伴學院之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今年該會議由印尼馬朗穆罕默迪亞大學農業與動物科學學院舉辦，會議領域包括Agribusiness, Agriculture, Animal Science, Bioenergy, Fisheries science, Food Technology, Forestry等領域。
        二、行程安排包含參加會議與拜會布勞爪哇大學動物科學學院與馬朗穆罕默迪亞大學農業與動物科學學院。
        三、預計行程為5～7天。 
        四、討論系上補助金額。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暫定教師及學生各補助新台幣壹萬元。

  案 由 四：本系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認證可作業工作小組啟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自我評鑑報告大綱樣式分為—壹、摘要、貳、自我評鑑、參、其他、肆、總結。 
           二、貳、自我評鑑主要分為三個項次，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項目二：教師與教學、項目三：學生與學習。共12項核心指標，40項檢核重點。
        三、本次品保作業近期重要時程摘要如下:
               (一)114.2.15前，(已完成)
1.組成工作小組，並啟動自評報告書撰寫及規劃品質保證認可自我內部評鑑作              
 業。
               (二)114.06.30前，
1.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含基本資料表冊、相關佐證資料)。
2.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及基本資料表册送學院協助檢視。
               (三)114.7.31前，
1.各受評單位提送品質保證認可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建議名單由院長圈
  選。
2.受評單位訪評委員名單及實地訪評時間、流程送交學院。
3.學院進行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基本資料表冊、實地訪評流程等資料檢
  視。 
4.受評單位依學院意見修改自我評鑑報告書並持續進行缺失自我發覺與改善。
                (四)114.8~114.11，
1.各受評單位進行品質保證認可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及(座)晤談。 
2.各受評單位召開會議檢討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相關事宜及將回復意見項目數
  統計、意見改善情形等資料送學院。 
3.各受評單位修正自我評鑑報告暨補充相關佐證資料。
           四、經113年12月17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決議，
            項目一：何正主任、吳天老師、張興老師負責
            項目二：王德老師、莊文老師、曾筍老師、張隆老師負責
            項目三：周嗣老師、陳文老師、李忠老師負責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將施老師加入項目三。

     案 由 五：本系「113學年度招生策略成果彙整表」、「114學年度招生策略規劃表」初稿撰寫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招生組113年12月12日通知與113年11月19日國立嘉義大學研擬「十年招生策略發展｣會議決議及校長指示事項辦理。
        二、本系草擬之「113學年度招生策略發展機制、執行成果彙整表」(如附件十七)、「114學年度招生策略發展機制規劃表」(如附件十八)。
     決    議：經出席教師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114年3月25（星期二）下午14時40分
